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7年10月8日（星期一）上午9時2分至下午1時10分
地　　點：紅樓202會議室
出席委員：趙正宇  陳怡潔  劉世芳  洪宗熠  黃昭順  張宏陸  鄭天財Sra Kacaw  管碧玲  蔣絜安  林淑芬  
吳琪銘  姚文智
委員出席12人
列席委員：羅致政  江啟臣  李彥秀  葉宜津  曾銘宗  王定宇  邱志偉  孔文吉  呂玉玲  陳亭妃  吳焜裕  陳曼麗  廖國棟  鍾佳濱  蕭美琴  林俊憲  林德福  羅明才  盧秀燕  林麗蟬  蔣乃辛  蔡易餘  賴士葆  周陳秀霞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周春米  何欣純  陳明文  陳雪生  顏寬恒
委員列席30人
請假委員：楊鎮浯  張麗善
委員請假2人

列席官員：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通
副主任委員
邱垂正
綜合規劃處處長
胡愛玲
文教處處長
楚恆惠
經濟處處長
葉凱萍
法政處處長
蔡志儒

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

政務次長
陳宗彥

民政司副司長
鄭英弘

戶政司副司長
鄭信偉

移民署入出國事務組組長
葛廣薇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廳長
王梅英

調辦事法官
鄭富城

外交部政務次長
謝武樵

領務局護照行政組組長
王北平

亞東太平洋司副司長
張均宇

亞西及非洲司專門委員
楊芷宜

歐洲司專門委員
黃建章

北美司副司長
陳慧蓁

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司副司長
張俊菲

副參事
張幼慈

國際組織司副司長
孫儉元

研究設計會主任
谷瑞生

公眾外交協調會副執行長
歐江安

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副執行長
張秀禎

臺灣日本關係協會副參事
謝延淙

法務部主任秘書
劉成焜

國際及兩岸法律司檢察官
楊婉莉

僑務委員會政務副委員長
高建智

綜合規劃處處長
王映陽


證照科科長
邱亞芬

僑民處處長
郭大文
主    席：黃召集委員昭順
專門委員：賈北松
主任秘書：張禮棟
紀    錄：簡任秘書  周厚增
簡任編審  吳人寬
科    長  陳品華
薦任科員  黃昱瑞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邀請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通、內政部部長徐國勇、司法院副秘書長、外交部次長、法務部次長、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針對「大陸推行居住證，對我國的影響評估與因應作為；並就限制國民憲法權利之合憲性，以及我國與各國對申領、核發他國類似居住證之制度（限制）比較說明」，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經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通、內政部政務次長陳宗彥、司法院司法行政廳廳長王梅英、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法務部主任秘書劉成焜、僑務委員會政務副委員長高建智報告；委員趙正宇、劉世芳、陳怡潔、張宏陸、黃昭順、鄭天財Sra Kacaw、洪宗熠、管碧玲、蔣絜安、林淑芬、曾銘宗、吳琪銘、孔文吉、江啟臣、林麗蟬、林德福、陳雪生等17人提出質詢，均經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通、內政部部長徐國勇及所屬、外交部政務次長謝武樵、法務部主任秘書劉成焜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楊鎮浯、劉世芳、陳明文、王定宇、李彥秀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復。）

決定：
1、 報告及詢答完畢。

2、 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請相關機關儘速以書面答復。
散會
3

